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关于规范高标准农田项目区灌溉用电设施管理暨加强项目管护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关于规范高标准农田项目区灌溉用电设施管理暨加强项目管护的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8月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规范高标准农田项目区灌溉用电设施管理
暨加强项目管护的实施方案

为解决好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业灌溉用电设施运行模式及收费标准不规范等问题,加强高标准农田灌溉用电设施管理和项目管护,制订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着力理顺体制、规范增量、消化存量、加强管护,用两年左右的时间,着力解决农业灌溉用电设施建设标准低、管理不规范、安全有隐患、农民负担重等问题,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在工作中,要坚持以下原则:
(一)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从农业生产需求出发,结合各自实际,分别制定工作方案,不搞一刀切。
(二)理顺体制、规范管理。着力建立统一的管理体制,实现统一规范,做到同源、同网、同质、同价。
(三)群众自愿、依法依规。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不搞强制。
(四)以点带面、稳步推进。做好典型引领,积极稳妥推进,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二、工作任务
(一)理顺体制、规范增量。从2021年度立项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始,项目区新建的供电电源点至供配电设施(包括10千伏及以下高压线路及配套设施、变压器、变压器至井口的低压线路及配套设施、井口计费表计)的设计、建设,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供配电设施建设标准,供电部门全程参与设计、建设监管和竣工验收。市级验收合格后,将产权逐级移交到村集体,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按照有关程序将项目区新建的供电电源点至供配电设施移交给供电公司,签订移交协议,并确定资产分界点,双方分别负责所管辖资产的运行管护,保证正常使用,严格收费标准。〔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国网聊城供电公司,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二)分类施策,消化存量。各地要全面排查“十二五”以来各部门立项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农业灌溉用电设施建设情况、使用现状,2021年10月30日前,排查完毕,建立问题台账。本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稳步推进的原则,针对不同情况,确定需要改造提升、修复完善、转变管理模式的任务量、时间表、责任人,优先解决农业灌溉用电设施损坏、有井没电问题。原项目立项建设单位要积极配合,做好底数清查、产权清理、问题摸排等工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和供电部门要本着安全可靠、经济适用、先易后难的原则,制定工作方案。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大投资力度,经原建设单位同意后,分期分批将项目区供配电设施建设达标。建设达标后,按照新建增量项目的模式进行移交、管护。升级改造、移交工作可分批次进行,原则上2023年6月底前完成,最迟于2023年年底前完成。对于利用其他社会资金建设的农业灌溉用电设施,在业主自愿的前提下,可参照执行。〔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利局、国网聊城供电公司,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三)落实政策,加强管护。坚持“建管并重”,完善建、管、用等制度办法,推动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项目工程“县负总责、乡镇落实、村为主体、所有者管护、使用者自护、受益者参与”的管护机制,全面落实管护主体、责任和经费。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农用灌溉井等设施运行状况的跟踪检查。〔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国网聊城供电公司,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三、保障措施
(一)提高站位,加强领导。要站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进一步加强农业灌溉用电设施管护运行体制的规范管理工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强组织领导,专班推进,力求从体制上根本解决问题,一步到位,不留隐患。
(二)明确分工,形成合力。各级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理清底数,查清问题,依法履行相应程序,确保完善提高、移交和管护工作顺利、合规开展。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好项目排查工作,各相关项目部门做好工作配合。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是落实主体,要组织工作力量,全力做好排查工作。移交完成后,供电部门要加强辖区内设施运行管护和安全管理,严格收费标准,保证运行通畅。农业农村部门和项目所在乡镇要监督、指导村集体落实“井长制”,管好、用好职责范围内的设施,杜绝搭车电费收取灌溉设施的管护、维修费用。项目所在乡镇政府要做好宣传发动,积极协助,全力配合。
[bookmark: _GoBack](三)加大投入,确保完成。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资金筹措力度。供电部门要加大对乡村振兴和涉农项目的扶持力度,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要统筹利用政府财政、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力量,积极筹措资金,确保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县级以下人民政府要列支高标准农田项目专项管护经费,落实管护责任和管护措施,确保项目工程发挥长期、稳定的效益。
